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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海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现发布2022年海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6月

全国首个省域“应对气候变化
智慧管理平台”发布

2022年3月1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与海
南电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政府指导，电
网主建”方式共同打造的海南应对气候变化智
慧管理平台正式上线发布，该平台是全国首个
政企合作建设的省域“应对气候变化智慧管理
平台”，可定期形成《海南碳情观察》简报，实现
温室气体排放“有迹可循”，数据相比以往根据
年度能源平衡表核算的碳排放结果提前了半年
左右，具有较好的时效性，可为“双碳”工作的科
学决策提供研判参考。

助力“六水共治”
护好“海岛肾脏”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海南省生态
环 境 系 统“ 治 水 攻 坚 ”实 施 方 案（2022—
2026）》，加强水环境监测与评价、推进水环境综
合治理、强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开展省级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和环保行动，协力推动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全省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
到40%。查清入河入海污染源底数，实行排污
口动态清单管理，2022年全省共排查出入河排
污口4606个。持续推进水源地规范化管理。
组织开展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流域的环
境化学、物理生境、水生生物及水生态系统本底
调查，基本摸清三大流域水生态环境现状。

“渔船打捞垃圾”
形成可持续模式

为落实《海南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深化“无塑海洋”行动，在省生态环境
厅指导下，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昌江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昌化渔港开展“渔船打捞
垃圾”试点，通过建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
企业+媒体”共同参与机制，围绕“渔民-渔船-
渔港-渔业社区”，形成工作链条和可持续模式，
使渔民变身“海上环卫员”，参与海洋垃圾的打
捞处置，逐步构建起海洋垃圾多元共治体系。
自2021年开展试点以来，参与渔港从1个扩大
到4个，渔船从1艘增长至203艘，参与渔民从1
人增长至 600 人，社会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2022年“渔船打捞垃圾”入选“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制度成果案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案例”。

遇见中国角，
相约“海南日”

按照COP15组委会总体安排，海南省作为
8个地方政府代表之一，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当地时间2022年12
月13日在中国角开展“海南日”宣传活动，向来
自《生物多样性公约》196个缔约国和60多个国
际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展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让世
界进一步了解海南、认识海南，获国际社会的普
遍关注和高度赞赏。

积极探索“两山”
转化路径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两山”转化路径先行
先试工作方案，谋划布局实施13个试点，涵盖
GEP核算应用、生态产品交易、生态品牌建设、绿
色金融支持等方面。制定具有海南特色、首个体
现陆海统筹的省级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
规范。白沙黎族自治县积极建设省内首个“两山
平台”，收储整合优质生态资源，率先创建茶叶碳
标签产品，五指山市开展酒店“生态价”试点。积
极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分别荣获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

“三线一单”
引领地区高质量发展

实现“三线一单”成果与省工程建设项目策
划生成平台、“土地超市”、“海政通”等融合，将
管控单元与环保要求融入平台，能够在项目策
划阶段、供地前期及时了解生态环保要求，服务
于各类规划、招商引资、项目环评、园区产业布
局转型等，充分运用“三线一单”成果，早期介
入，精准识别优先保护单元，落实生态环境分区
的精细化管控要求，优化选址选线和空间布局，
预防和解决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引领地区高质
量发展。

一、综述
2022年，海南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服务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心工作，统筹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保持优良，六项主要污染物中，五项达到国家一级标准，PM2.5

浓度12微克/立方米，再创监测历史新低；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优
良率94.9%，创监测历史最好水平；近岸海域水质持续为优，优良水
质面积比例为99.6%；生态质量为优；土壤环境总体良好；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一是不折不扣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第一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6·23”重要批示精神专项整改按序时进
度有力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三亚凤凰岛二期、亚龙湾瑞吉码头南北
防波堤、海口葫芦岛、万宁月岛、澄迈滨乐港湾度假区、文昌东郊椰林湾
人工岛、南海度假村人工岛等7个围填海项目全部完成拆除整改，儋州
海花岛整改推进顺利，颜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整治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稳步推进，完成6个市县省级环保例行督
察，专项督察有力推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禁塑”等重点工作。

二是纵深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围绕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和9个重点领域，实施90项年度重点工作，
出台重要方案、法规、标准等制度文件近70项。充分发挥试验区生
态文明制度“试验田”作用，海南省21项案例入选国家发改委牵头
遴选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成果典型案例汇编书籍，8个案例
入选生态环境部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制度创新案例清单，并向全国推广。滚动推进标志性工
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为首个完成自然资源确权登簿的国家
公园；2022年装配式建筑面积占全省新建建筑面积的64%；“清洁
能源岛”建设初具规模，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达74%；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占全省汽车保有量10.5%，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42.1%，在
全国率先建成运行新能源汽车充换电“一张网”；重点行业场所生物
降解塑料替代品占有率提升至81.6%；“六水共治”全面启动；博鳌
东屿岛零碳示范区部省共建顺利实施。制定海南特色的省级生态
产品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积极开展“两山”转化实践探索，谋
划13个先行先试试点。开展赤田水库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试
点，形成“资金补偿—流域治理—监测评价—动态评估—监管考核
—督察整改”闭环工作机制，打造水库型生态综合补偿示范工程，实
现群众获益和水质改善“双赢”。

三是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争当“双碳”工作

优等生，印发《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及部分重点领域专项方案，
“1+N”政策体系初步构建。打造全国首个政企合作省域“应对气候
变化智慧管理平台”，碳排放研判时效性大幅提升。挂牌成立海南
国际蓝碳研究中心，实现全省蓝碳首单交易。全省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2022年四大主导产业占全省GDP比重提升至70.6%。着力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能源、产业、交通与城乡建设四
大领域节能降碳。在产业园区构建循环型产业链，抓好石化、化工、
造纸等重点企业资源消耗减量化。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
用试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治理。项目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动重点行业落后产能退出。强化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三线一单”在政策制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
整、规划编制、重大项目选址中的落地应用。

四是统筹部署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印发实施《海

南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及配套重点任务清单，明
确156项具体措施。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分解下达各市
县空气质量改善月度目标，按月调度推进，开展冬春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和空气质量保障专项行动，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全链条闭
环管理，按小时关注空气质量变化情况，实施空气质量异常快速预
警。强化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统筹推进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全省加油站三次油气回收治理覆盖率达97.3%，持续开展老旧柴油
车淘汰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登记，扎实推进建筑工地、汽车
尾气、道路扬尘“三个点”和禁燃区烟花爆竹燃放、槟榔土法熏烤、秸
秆垃圾露天焚烧“三个面”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推进水污染治
理攻坚战，“六水共治”推动全省治水整体性协调性不断增强。建立
健全水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和推动解决会商预警工作机制，推动问题
早发现、早响应、早消除。印发《海南省治水攻坚生态环境监测及评
价方案》，为治水攻坚提供精准监测数据支撑。实施《海南省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环保行动方案》，开展省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保行动，
全省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40%。聚焦生活污水治理短板，
新建和改造管网648公里，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同比提升5.3%，建
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同比提升14.5%。基本完成问题水体、重
点河流湖库的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保护，持续推进水源地环境管理规范化建设和问题排查整治。强化
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规范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备案，实施入海排污
口动态清单管理，制定《关于加强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的意见》，探
索构建“渔民-渔船-渔港”海洋垃圾多元共治模式，重点海湾综合
治理初见成效。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印发实施《海南省重点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若干规定》，健全土壤污染防治部门联动监管机
制，243宗转为“一住两公”地块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
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水平，加强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2022年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90％。深化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回头看”。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推进全域“无废城市”建设。全
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累计建成标准化收集屋亭11070个，海口等
4个城市创建垃圾分类样板城市。制定印发《海南省新污染物治理
工作方案》。强化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
理评估。深入开展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印发《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年内新开工建设100个
美丽乡村。印发《海南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22-2025
年）》，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完成200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
治和66条国家监管清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年度任务。全省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41.9%，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9.1%。建立
健全秸秆焚烧联动处置机制，基本实现全省农耕地监控设施全覆
盖。深入推进农村废弃物污染防治，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88.3％，
废旧农膜回收率89.2％。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全省化肥、农药使用
量同比下降4%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8.5%。

五是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法制保障。制定、修订《海南省绿色

建筑发展条例》等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规7件，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地方立法。制定《红树林湿地生态

修复技术规程》《绿色工厂评价技术规范》《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等
地方标准，修订《海南省陆域水产养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加快推进环境信用评价，印发《海南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试运行海南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管理平台。提升全省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能力，生态环境部审核反馈的66条案件线索已全部启动。
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全省18家企业完成环责险投保。

六是提升生态环境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完善省控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网和跨市县流域
生态补偿水质预警监测网，基本建成重点区域挥发性有机物自动
监测网，全年出具手工监测数据40余万个，为精准治污提供有力技
术支撑。完成排污许可证二维码试点工作，为全省4598个废气、废
水排放口安装二维码标识，利于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执法。持续巩
固排污许可全覆盖成果，推进清单式按证执法检查。持续推进“绿
盾”自然保护地监督，修订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和准入目录，建
立生态保护红线电子围栏。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和生态环境轻
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建立多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协作
机制，持续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
549宗、罚款5800余万元。2022年12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局被评为“全国行政执法先进集体”。印发《海
南省核安全与辐射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和《海南省核技术利用
单位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规程》，加强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和隐患
排查，做好电磁辐射及伴生放射性矿产开发利用监管。印发《保税
维修环境风险监管指导意见》，加强保税维修过程固体废物环境监
管。强化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环境监管，规范医疗废物和涉疫垃圾
处置流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处置。建立健全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完善环境应急物资储备，2022年全省未发
生较大以上级别突发环境事件。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
进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一年，海南省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把牢自贸港建设绿色发展方向，坚决守
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生态环境支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
出海南贡献！

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大气
2022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六

项污染物中SO2、NO2、PM2.5、PM10、CO等五项指标均达到有监测历史
以来的最好水平，PM2.5浓度12微克/立方米，再创监测历史新低。

空气质量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其中优

级天数比例为84.0%，良级天数比例为14.7%，轻度污染天数比例
为1.3%，无中度及以上污染天。六项污染物细颗粒物（PM2.5）、可吸
入颗粒物（PM10）、臭氧（O3）、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一
氧化碳（CO）浓度分别为12微克/立方米、23微克/立方米、112微
克/立方米、4微克/立方米、6微克/立方米和 0.7 毫克/立方米。
PM2.5、PM10、SO2、NO2、CO五项污染物浓度均符合国家一级标准，
O3接近国家一级标准。与2021年相比，优良天数比例下降0.7个百
分点，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上升0.9个百分点，良级天数比例下降1.6
个百分点；PM2.5、PM10、SO2、NO2浓度分别下降1微克/立方米、2微
克/立方米、1微克/立方米和1微克/立方米，O3浓度上升1微克/立
方米，CO浓度持平。

空间分布情况
19个市县中，三沙市和五指山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其余市县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各市县优良天数比例介于
96.0%~100%之间，超标污染物均为臭氧。与2021年相比，万宁市
和屯昌县优良天数比例上升0.3个百分点，三亚市和五指山市优良
天数比例持平；其余市县优良天数比例略有下降，下降幅度介于0.3
个百分点（文昌市、陵水县）～2.0个百分点（临高县）之间。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根据生态环境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计算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对全省19个市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
排名前三位的是五指山市、三沙市和乐东县，排名后三位的是临高
县、海口市和儋州市。

降水
降水酸度 全省19个市县降水pH年均值为5.94，酸雨pH年

均值为5.07。与2021年相比（不含三沙市），降水pH年均值上升
0.01，酸雨pH年均值下降0.01。

酸雨分布 海口、三沙、屯昌、陵水、儋州、东方等6个市县监测
到酸雨，其余市县未监测到酸雨。

酸雨频率 全省酸雨频率为6.2%，与2021年相比（不含三沙
市），酸雨频率下降0.2个百分点。海口市、三沙市酸雨发生频率分
别为24.3%、16.5%，屯昌、陵水、儋州、东方等4个市县酸雨发生频
率介于2.4%（东方市）～10.0%（屯昌县）之间。

化学组成 海口、三亚、三沙、儋州、五指山、琼海、东方等7个市
县开展降水中离子组分监测。降水中的主要阳离子为钠离子、铵离
子及镁离子，当量浓度比例分别为26.0%、11.1%及7.0%；主要阴离
子为氯离子、硫酸根离子及硝酸根离子，当量浓度比例分别为
29.5%、9.4%及7.3%。酸雨主要呈现为硫硝混合型酸性降水和海洋
性酸性降水特征。与2021年相比（不含儋州市、三沙市），氯离子、
铵离子、硫酸根离子、氟离子及钠离子比例分别上升2.9、1.4、0.7、
0.6和0.1个百分点，钙离子、镁离子、硝酸根离子及钾离子比例分别
下降3.9、0.8、0.6和0.1个百分点。

淡水
2022年，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优良比例94.9%。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地下水水质状况总体较好。

地表水水质总体状况

全省地表水水质为优，水质优良（Ⅰ～Ⅲ类）比例为94.9%，劣
V类比例为0.5%。与2021年相比，水质优良比例上升2.7个百分
点，劣V类比例下降1.1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优中向好。

河流
全省主要河流水质为优。监测的76条主要河流141个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5.8%，同比上升4.3个百分点；劣Ⅴ类
比例为0.7%，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流
域和西北部、南部水质为优，东北部诸河水质良好。与2021年
相比，南渡江、昌化江流域和南部水质保持稳定，万泉河流域和
西北部诸河水质有所好转，东北部诸河水质明显好转。超Ⅲ类
断面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

南渡江流域 水质为优。监测的39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
面占97.4%，同比上升2.6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同比下降2.6个
百分点。其中干流水质为优；南美河、南叉河、南春河、南湾河、松涛
东干渠、南利河、腰子河、南坤河、西昌溪、绿现河、大塘河、海仔河、
汶安河、南淀河、永丰水等15条支流水质为优；新吴溪、巡崖河、南
面沟等3条支流水质良好。

昌化江流域 水质为优。监测的24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
面占100%，同比持平；无劣Ⅴ类断面，同比持平。其中干流水质为
优；水满河、通什水、毛庆水、乐中河、南巴河、南绕河、七差河、东方
水、石碌河等9条支流水质为优。

万泉河流域 水质为优。监测的17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
面占94.1%，同比上升5.9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同比下降5.9个
百分点。其中干流水质为优；咬饭河、三更罗水、中平河、定安河、白
岭河、青梯水等6条支流水质为优；什候河、加浪河、塔洋河等3条支
流水质良好。

东北部诸河 水质良好。监测的5条河流8个断面中，Ⅰ～Ⅲ类
水质断面占75.0%，同比上升25.0个百分点；劣Ⅴ类占12.5%，同比
持平。其中文昌江、北山溪水质为优；演州河水质良好；文教河水质
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珠溪河水质重度污染，主要
污染指标为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

西北部诸河 水质为优。监测的7条河流15个断面中，Ⅰ～Ⅲ
类水质断面占100%，同比上升6.7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同比
持平。其中牙拉河、珠碧江水质为优；加来河、光村水、春江、北门
江、文澜河等5条河流水质良好。

南部诸河 水质为优。监测的24条河流37个断面中，Ⅰ～Ⅲ
类水质断面占94.6%，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断面，同比
持平。其中雅边方河、龙潭河、南桥水、脚下河、龙滚河、龙首河、龙
尾河、长兴河、太阳河、陵水河、都总河、金聪河、藤桥河、藤桥西河、
三亚河、汤他水、宁远河、望楼河、感恩河等19条河流水质为优；九
曲江、保亭水、半岭水等3条河流水质良好；东山河水质轻度污染，
水体溶解氧含量偏低；罗带河水质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
需氧量、总磷、高锰酸盐指数。

湖库
全省主要湖库水质总体为优。监测的41座主要湖库中，水质优

良湖库38个，占92.7%，同比持平；无劣Ⅴ类湖库，同比持平。超Ⅲ类
点位的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41个湖库
中，轻度富营养化状态5个，占12.2%，其余湖库均呈中营养状态。

地表水质量排名
根据生态环境部《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

计算城市水质指数，对全省19个市县地表水质量进行排名，排名前
三位的是三沙市、五指山市、琼中县，排名后三位的是文昌市、东方
市、儋州市。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县级及以上城市（镇）在用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共33个，其中地表水水源地32个，地下水水源地

1个。33个水源地水质全年均达标，水质达标率为100%，同比持
平。其中27个地表水型水源地水质为优（Ⅰ～Ⅱ类），占81.8%；5
个地表水型和1个地下水型水源地水质为良（Ⅲ类），占18.2%。

地下水
2022年全省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
地下水水位 全省地下水水位主要表现为基本稳定～上升状

态。从区域分布看，大部分地区水位主要表现为基本稳定状态，海口
市解放路、蓝天路、龙桥镇、龙塘镇等地区水位表现为上升状态，仅万
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地区地下水水位表现为下降状态。从含水层分布
看，海口市潜水、承压水水位总体上呈基本稳定状态～上升状态。

地下水水质 全省75个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中，Ⅱ～Ⅳ类
水质比例为90.7%，其中Ⅱ类水质占4.0%，Ⅲ类水质占32.0%，Ⅳ类
水质占54.7%，Ⅴ类水质占9.3%。Ⅴ类水质主要定类指标为pH、
锰、氯化物。三亚市凤凰山庄、琼海市官塘、万宁市兴隆、儋州市蓝
洋农场热矿水水质基本稳定。

海洋
2022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持续为优，沉积物质量总体保持良

好。海南岛东海岸、西海岸、西沙群岛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
健康状态，东海岸海草床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海口假日海
滩、三亚亚龙湾和大东海海水浴场水质均为优良。

海水水质
近岸海域水质 2022年，春季、夏季、秋季三期监测的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优良水质（一类、二类）面积
比例为99.60%，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为0.17%。与2021年相比，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持续为优。超二类水质出现在儋州新英湾、
万宁小海、陵水新村湾、文昌清澜湾、海口湾近岸海域，主要超标指
标为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

海水富营养化 全省近岸海域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面积为
86.6平方公里，同比增加53.8平方公里。其中轻度富营养、中度富
营养、重度富营养海域面积分别为50.5平方公里、12.0平方公里、
24.1平方公里，同比分别增加33.4平方公里、0.7平方公里、19.7平
方公里。呈富营养化状态的海域主要分布在文昌清澜湾、儋州新英
湾、海口湾、陵水新村湾、万宁小海近岸海域。

海洋沉积物质量
全省近岸海域沉积物综合质量等级为良好。全省48个近岸海

域沉积物质量监测点位中，沉积物质量良好的点位比例为97.9%，
质量一般的点位比例为2.1%，为儋州新三都海域点位。与2020年
相比，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海水浴场水质
海口假日海滩、三亚亚龙湾、三亚大东海3个国家重点监测海

水浴场水质等级为优的天数比例分别为100%、100%、91.7%。与
2021年相比，三大浴场水质保持优良。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
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南岛东海岸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监测海域造礁石珊
瑚有14科32属135种，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15.7%，其中三亚的亚龙
湾、蜈支洲岛、红塘湾、鹿回头海域活珊瑚覆盖度相对较高。硬珊瑚平
均补充量2.1个/平方米，其中三亚的蜈支洲岛、小东海、亚龙湾海域硬珊
瑚补充量相对较高。珊瑚礁鱼类共21科41属71种，鱼类平均密度34.3
尾/百平方米，其中文昌铜鼓岭、三亚鹿回头海域鱼类密度相对较高。

海南岛西海岸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监测海域造礁
石珊瑚有9科19属62种，活珊瑚平均覆盖度9.2%，其中昌江海尾
海域活珊瑚覆盖度相对较高。硬珊瑚平均补充量1.8个/平方米，其
中临高美夏、昌江海尾海域硬珊瑚补充量相对较高。珊瑚礁鱼类共
12科12属22种，鱼类平均密度60.6尾/百平方米，其中儋州与临高
交界处邻昌岛海域鱼类密度较高。

西沙群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监测海域造礁石珊瑚
有11科37属162种，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19.6%，其中永兴岛海域活
珊瑚平均覆盖度相对较高。硬珊瑚平均补充量5.8个/平方米，监测海
域硬珊瑚补充量均较高。珊瑚礁鱼类共21科56属114种，平均密度
108.1尾/百平方米，其中晋卿岛、西沙洲、甘泉岛鱼类密度相对较高。

海草床生态系统

海南岛东海岸海草床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东海岸海草
种类为2科4属4种，平均覆盖度为39.8%，琼海龙湾海草平均覆盖
度相对较高；密度范围为69.0～1546.9株/平方米，文昌高隆湾密度
相对较高；生物量范围为18.1～740.0克/平方米，陵水黎安港生物
量相对较高。

海南岛西海岸海草种类为2科2属3种，平均覆盖度为31.2%，
临高红牌港海域海草平均覆盖度相对较高；密度范围为4519.8～
6831.5株/平方米，临高马袅港密度相对较高；生物量范围为10.4～
81.5克/平方米，临高红牌港生物量相对较高。

主要入海污染源
入海河流 全省省级管理入海河流断面水质良好。监测的29

个入海河流断面中，26个断面水质达标，占89.7%，同比上升6.9个
百分点，3个断面水质未达标，占10.3%，同比下降6.9个百分点，超
标入海河流断面分别为文昌市珠溪河河口、宝陵河龙楼镇宝陵村宝
陵水闸和乐东县佛罗河佛罗镇求雨村。

直排海污染源 全省共监测38个日排水量大于（含等于）100立
方米的直排海污染源排放口，全年污水排放总量为41329.5万吨，
同比增加12.6%。主要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0836.7吨，同比
增加4.9%；石油类排放15.7吨，同比增加157.4%；总氮排放2910.2
吨，同比减少6.7%；总磷排放82.2吨，同比减少2.5%；氨氮排放
456.9吨，同比减少19.8%。

海洋垃圾 开展海口湾、博鳌湾、三亚湾、洋浦湾4个港湾海洋
垃圾监测。

海面漂浮垃圾 海上未发现特大块、大块漂浮垃圾。表层水体
拖网漂浮垃圾平均个数为689个/平方公里。采集到的垃圾均为塑
料类垃圾。塑料类垃圾主要为泡沫残渣、塑料碎片、渔线、食品包装
袋。

海滩垃圾 海滩垃圾平均个数为234932个/平方公里。塑料类
垃圾数量最多，占86.8%；其次为玻璃类，占7.4%；金属类、纸质类、
橡胶类和织物（布）类也均有采集到。塑料类垃圾主要为塑料碎片、
塑料瓶盖、泡沫、渔线、食品包装袋。

海底垃圾 海底垃圾平均个数为2743个/平方公里。塑料类垃
圾数量最多，占95.0%，纸质类占5.0%。塑料类垃圾主要为塑料袋、
渔线、食品包装袋。

海洋微塑料 开展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入海口和西沙永兴岛
西北部海域海面漂浮微塑料监测。

南渡江入海口海面漂浮微塑料平均密度为0.45个/立方米，鉴
定到微塑料10种，主要成分为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等。万泉河入
海口海面漂浮微塑料平均密度为0.53个/立方米，鉴定到微塑料9
种，主要成分为聚丙烯、聚酯、聚乙烯等。昌化江入海口海面漂浮微
塑料平均密度为0.29个/立方米，鉴定到微塑料8种，主要成分为聚
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乙烯混合物。西沙永兴岛西北部海面漂浮
微塑料平均密度为0.29个/立方米，鉴定到微塑料9种，主要成分为
聚丙烯、聚乙烯、聚酯。

土壤
2022年，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土壤环境质量
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完成国家下达的90%的目标任

务。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402个土壤环境质量点位中低于
风险筛选值的点位占80.8%，介于风险筛选值和风险管制值之间的
点位占18.4%，高于风险管制值的点位占0.8%。

土地资源
根据海南省 2021 年国土变更调查面积汇总表统计，全省

共有农用地 3051330.4 公顷，其中耕地 487453.7 公顷（约 731.2
万亩），湿地 5920.9 公顷，园地 1218222.8 公顷，林地 1161101.1
公顷，草地1205.8 公顷，其它农用地（包括设施农用地、坑塘水
面、农村道路等）177426.1 公顷；建设用地 284793.1 公顷，其中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50168.4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31150.0 公
顷，水工建筑用地3474.7 公顷；未利用地175148.7 公顷。

水土流失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1648.3平方公里，与2021年相比，水土流失

总面积减少26.7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31.3平方公里，其
中水利部门治理面积74.0平方公里，林业部门治理面积46.1平方
公里，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实施的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2
平方公里。

荒漠化
根据2022年海南省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报告，全省荒漠

化林地面积为10.1万亩，占全省国土面积约0.2%。荒漠化林地主
要分布在昌江县、东方市和乐东县的西部半湿润半干旱地区。
2022年昌江县、东方市和乐东县完成造林绿化约2.9万亩，使得荒
漠化得到有效遏制。

农业面源
全省化肥施用量1005075.0 吨，利用率41.1%，农药使用量

17630.9吨，利用率40.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88.5%，秸秆综合
利用率88.3%。

自然生态
2022年，全省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74.95，生态质量为一

类，总体保持稳定。

生态质量
全省 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的生态质量指数（EQI）介于

58.98～83.18之间，平均值为74.95，生态质量类型为一类，全省自
然生态系统覆盖比例高、人类干扰强度低、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结
构完整、生态系统稳定、生态功能完善。各市县生态质量类型均为
二类以上水平，其中海口、儋州2个市生态质量类型为二类，其余市
县均为一类。与2021年相比，各市县生态质量类型未发生变化，整
体呈“基本稳定”特征。

生物多样性
全省森林覆盖率62.1%，森林蓄积量1.61亿立方米，森林面积

约3208万亩。全省共完成植树造林面积16.4万亩。全省陆栖脊椎
动物有698种，其中两栖类46种，爬行类113种，鸟类455种，兽类
84种。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名录的野生动物162种，其中
一级保护动物有海南长臂猿、海南坡鹿、海南山鹧鸪等30种，二级
保护动物132种。

全省野生维管束植物有4689种，其中乔木723种，灌木1246
种，草本2315种，藤本405种。列入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127种，其中一级保护植物有海南苏铁、葫芦苏铁、坡垒等10
种，二级重点保护植物117种。

自然保护地
全省现有101个自然保护地，其中国家公园1个，自然保护区

39个（国家级5个，省级19个，市县级15个）；森林公园20个（国家
级5个，省级12个，市县级3个）；地质公园7个（国家级3个，省级4
个）；湿地公园12个（国家级7个，省级5个）；海洋公园（含海洋特别
保护区）3个（国家级2个，省级1个）；风景名胜区19个（国家级1
个，省级18个）。

声环境
2022年，全省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总体为好，功能区声环境保持稳定。

区域声环境
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总体

较好，等效声级平均值为54.0分贝（二级）。琼海市区域昼间区域
昼间声环境质量为好（一级），占5.6%；三亚、五指山、文昌、万宁、
东方、定安、屯昌、澄迈、白沙、乐东等10个市县区域昼间声环境质
量为较好（二级），占55.5%；其余7个市县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
一般（三级），占38.9%；无四级及以上城市区域。声源构成中社会
生活噪声占61.0%，交通噪声占25.7%，工业噪声占10.2%，施工噪
声占3.1%。与2021年相比，全省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平均等效声级下降0.2分贝，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的市县
占比上升5.6个百分点，二级占比下降5.6个百分点。

道路交通声环境
全省交通声环境质量总体为好，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昼间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等效声级平均值为65.5分贝。17个市县城市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好（一级），占94.4%；昌江县为较好（二级），占
5.6%。与2021年相比，全省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保持稳定，平均
等效声级上升0.9分贝；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二级的市县

占比与去年持平。

功能区声环境
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各类功能区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

92.7%，夜间为84.0%。与2021年相比，昼间总点次达标率持平，夜
间总点次达标率上升0.2个百分点。

辐射
2022年，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

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
昌江核电厂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和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
见异常。

环境电离辐射
全省陆域各监测点的环境 γ辐射剂量率处于本底涨落范围

内，空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水源地水中的天然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未见异常。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α和总β活度浓度低于《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放射性指标指导值。近岸海域各监测
点的海水、生物和近海海域各监测点的海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
异常。海水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
规定的限值。与2021年相比，全省各监测点环境电离辐射监测
结果未见明显变化。

环境电磁辐射
全省各环境质量监测点的电磁辐射水平，以及监测的输变电工

程、中波发射台周围环境监测点的电磁辐射水平均低于《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与2021年相比，全省各监测
点环境电磁辐射监测结果未见明显变化。

重点区域环境

重点旅游景区

2022年，全省17个重点旅游度假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优良天数比例介于91.6%～100%之间。海口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保亭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等4个重点旅游度假区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一
级标准，其余13个重点旅游度假区环境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二级标
准。8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年均浓度范围1945～4639
个/立方厘米，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1000～1500个/立
方厘米的标准，对人体健康有利。

重点产业园区
2022年，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临港产业园、澄迈老城经济开

发区、昌江循环经济园区等4个工业园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优良天数比例介于96.7%~99.7%之间，环境空气质量均符合国家
二级标准。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临港产业园、澄迈老城经济开发
区、海口江东新区、临高金牌港临港产业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陵
水黎安教育创新试验区等7个园区近岸海域水质符合水环境管理
目标要求，重点园区特征污染物均未检出。

气候与自然灾害
气温 2022年全省气候年景属正常年景。年平均气温24.9℃，

较常年偏高0.1℃，并列位居1951年以来第六位高值。全省年平均
高温日数25天，与常年持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830.4小时，较常
年偏少182.8小时，位居1951年以来第三位低值。

降水 2022 年全省平均年降雨量2014.0 毫米，较常年偏多
9.6%，位居1951年以来第十五位高值。降雨量呈东北多西南少的
带状分布。

碳强度 2021年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年下降2.96%。

气象灾害 2022年全省共受8个热带气旋影响，无登陆，影响个
数较常年偏少1.6个，登陆个数较常年偏少1.8个，热带气旋影响强
度总体接近常年，但极端强度偏强。区域性暴雨过程达16次，较常
年偏多5次，位于历史第二高位。

森林灾害 2022年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2起，其中一般森林火
灾1起，较大森林火灾1起，受害森林面积5.61公顷。

地质灾害 2022年全省共发生地质灾害25起，灾情等级均为
小型，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中5起地质灾害有财产损失，直接经济损
失64.1万元。

基础设施与能源
交通 2022年底全省公路总里程达41686.8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里程1398.9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里程3579.4公里，农村公路
里程36708.5公里。全省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149个。全年公路客
运量3447.1万人、客运周转量28.2亿人公里；公路货运量6844.1万
吨、货运周转量39.5亿吨公里。全年水路客运量1400.4万人、客运
周转量3.0亿人公里；水路货运量22252.2万吨、货运周转量9911.2
亿吨公里。

新能源汽车 2022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191937辆，同
比增长61.2%，全年新增注册76371辆，同比增长40.3%。

生活垃圾 2022年全省生活垃圾理论产生量508.6万吨，实际
处理量490.1万吨，城乡无害化处理率为96.4%。

生活污水 2022年全省运营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共181座，合计
污水处理能力约193.1万立方米/日，同比增长17.7万立方米/日。
其中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40座，处理能力159.3万立方米/日，年
污水产生量55110.3万立方米，处理率99.5%。

能源 202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1264.6万吨标准
煤，同比下降 3.6%。其中，原油消费量 905.9 万吨，同比下降
20.4%；原煤消费量 1138.7 万吨，同比增长 0.5%，电力消费量
13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天然气消费量53.1亿立方米，同
比增长5.4%。

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湿地公园，树岛星罗棋布，水清岸绿美景如画。 阮琛 摄


